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新建建筑物申请表

	申请单位/个人
	

	地址/住所
	

	联系电话
	

	宗教活动场所名称
	

	场所类别
	□佛教     □道教    □伊斯兰教  

□基督教   □天主教

	场所地址
	

	建筑物名称
	
	占地面积
	

	建筑物用途
	

	建筑物

介  绍
	

	宗

教

活

动

场

所

意

见


	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所在

地县

级以

上地

方人

民政

府宗

教部

门

意见


	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    明

一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、宗教活动场所和申请人各一份。

2、 申请单位或个人须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 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情况；

2、 改建或新建建筑物的规划、方案；

3、 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意见；

4、 需要提交的其他有关材料；

三、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改建、新建建筑物的，应当按照法律、法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及登记手续，并服从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。

